
       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 108.11.15訂定 

標的名稱：臺中市大里區光正段二期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投標廠商： 
＊資格審查所需證件請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訂定，並以投標須知為主。 

文件 項               目 

業務單位 採購單位 

合
格 

不
合

格 

合
格 

不
合

格 

一
般
資
格
文
件 

1.押標金是否符合規定（5,000 萬元）。     

2.總標單。     

3.符合「廠商資格」規定之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1)綜合營造業，須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2)自來水管承裝商，須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3)電器承裝業，須檢附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及電器承

裝業登記證。  

（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皆應檢附；單獨投標者，應檢附

綜合營造業之證明文件） 

 

 

  

4.屬特許行業者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登記證明文

件(屬特許行業者(營業項目代碼最後一碼為 1 者，為特許

行業)，應另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登記證明文件。 

（註：營利事業登記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起不再作為證明

文件）  

(1)綜合營造業，須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影本(全份)及綜合營造

業登記證。  

(2)自來水管承裝商，須檢附承辦工程手冊影本(全份)及自來

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  

(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皆應檢附；單獨投標者，應檢附綜

合營造業之工程手冊)   

 

 

  

5.投標廠商聲明書(含事前關係揭露表，該表請依前開聲明書

附註第 7點規定填附)。  

 (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皆應檢附) 
 

 
  

6.依相關法令加入公會或工會等證明，如當年度會員證。  

(1)綜合營造業，須檢附 109 年度營造同業公會會員證(影

本)。 

(2)自來水管承裝商，須檢附 109 年度同業公會會員證(影

本)。 

(3)電器承裝業，須檢附 109年度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 於。 

(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皆應檢附；單獨投標者，應檢附會

 

 

  



員證) 

7.納稅證明文件(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皆應檢附)。     

8.授權委託書（得於開標時，現場提出）。     

9.共同投標協議書(非採共同投標者免附)。     

10.投標標價不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數調整條款聲明書 

(不具聲明者免附)。     

11.切結書 1、3、4(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皆應檢附，未

提出者得當場提出或簽約前補正)。 
    

與
履
約
能
力
有
關
之
基
本

資
格
文
件 

(1)查詢日期，應為截止投標日前半年以內。  

(2)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出具之第 1 類或第 2

類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   

(3)查覆單上應載明之內容如下：資料來源為票據交換機構、

非拒絕往來戶、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資料查詢日期、

廠商統一編號或名稱。  

(4)查覆單經塗改或無查覆單位圖章者無效，為不合格標。  

(屬共同投標者，每家廠商均應檢附)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之
特
定
資
格

文
件
（
限
代
表
廠
商
實
績
財
力
並
檢

附
） 

1.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於投標文件工程企畫書及附件內載

明截止投標日前 5 年內，完成與招標標的同性質或相當之

工作業績；其中代表廠商單次承攬契約金額不低於新臺幣

4億 500萬元，或累計金額不低於 10億 1,300萬元，並提

出證明文件;應附證明文件：檢具結算驗收證明或其他證明

文件，並以結算金額為計算標準。 

    

2.具有相當財力者：實收資本額不低於新臺幣 1億 100萬元；

應附證明文件：代表廠商 提出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

財務相關報表。 

    

工
程

企
劃

書 1 式 12 份及其附件(含電子檔光碟 2 份，格式應有 word 

可供編輯審查意見使用)。 
    

業務

單位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簽名： 

採購

單位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原因： 

 

簽名： 

 


